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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央行支付结算司
副司长樊爽文在“价格体系重
塑--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论坛”
上表示，央行正在研究新一轮银
行卡调价的方案。业界呼吁良久
的“借贷分离”、“统一商户类别”、

“线上线下统一定价”等原则都将
贯穿其中。这也被市场各方视为
理顺市场秩序的根本。

上海交大产业发展与技术创
新研究院院长陈宏民是该领域的
专家，在他看来，欧美国家的银行
卡始于信用卡，我国则是基于工
资卡等原因推动的借记卡先发展
起来，之后引入信用卡。为了普
及信用卡，监管机构和卡组织都

未对借贷记卡区别定价，以避免
因借贷分离定价后，信用卡相对
较高的手续费导致商户拒刷。

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曾经测
算，信用卡资金成本约为 0.4%，
风险成本为 0.2%，这还不包括运
营和市场营销等成本。目前的银
行卡定价机制不足以覆盖信用卡
的成本。

但摆在银行面前的现实问题
是，如果实行差别定价，信用卡的
收费标准势必要高于借记卡，很
可能会导致大量商户拒绝受理信
用卡。因此，央行也需要评估借
贷分离对持卡人、商户的影响范
围及持续时间，以及对银行利润

的影响。陈宏民认为，在定价结
构上，应从商户差别定价转为卡
种差别定价。在渠道管理上，基
于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趋势，应
从线上线下双轨制的管理模式转
为线上线下统一管理。

目前，线下实行政府定价和
政府指导价，而线上价格政府未
出台明确规定，由市场定价。从
商户手续费标准看，线上价格整
体上低于线下价格。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加速了线上线下支付场景的融
合。2014 年 9 月，拥有 4 亿用户
的微信则悄悄在其“钱包”模块中
嵌入了“刷卡”功能--扫码支付。

在指定商家，只需点开这项功能，
手机上便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商
家扫码之后，消费者可以直接用
手机完成付款。

如果在线下餐饮走线上交
易，那么信用卡手续费将从
1.25%变为低于0.7%。

包括中国银联业务部总经理
黄建军在内的多位行业领导者认
为，线上线下价格并轨也被业内
视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将线上定
价纳入政府定价体系并与线下价
格统一，消除套利空间，同时结合
不同线上支付产品的风险水平可
对价格做适当调整。

(据南方周末）

支付业混战“收单市场”
2014 年 9 月，四家

第三方支付公司--汇付

天下、富友支付、易宝支

付、随行付收到了央行正

式下发的处罚意见。汇

付天下受到的处罚最为

严重，一年内要退出 15

个省市的现有收单业务，

富友及易宝将撤离7个

省的收单业务，随行付将

撤离5省 2市的收单业

务。

收单业务是指消费

者在商户那里刷卡消费，

银行将刷卡消费的资金

在规定周期内结算给商

户，并从中扣取一定比例

的手续费。发卡行、收单

机构和银行卡组织分成

的比例为7∶2∶1。

每季度，中国银联会

发布一份“银行卡受理市

场规范工作通报”：2014

年上半年，全国确认违规

商户比2013年底相比增

长了三倍；在46万违规

商户中，有77%来自第

三方支付机构，其余来自

银行类机构。

在银行卡发卡量突

破42亿张之后，央行支

付结算司正在草拟新一

轮银行卡调价的方案，业

界呼吁良久的“借贷分

离”、“统一商户类别”等

原则将贯穿其中。重塑

银行卡价格体系正在成

为监管和产业各方的共

识。

愈演愈烈的违规行为不仅在
非金融机构和代理服务商中盛
行，银行也加入其中。《2014年上
半年银行卡受理市场规范工作通
报》（以下简称通报）显示，银行违
规商户 106101户，占全部违规商
户的22.97%。

非金机构将大量交易通过套
用交易渠道、线下转线上等手段，
绕过卡组织直接连到发卡行。这
种行为违反了央行和发改委刷卡
手续费规定的监管条例，也违反
了非金机构与中国银联的协议约
定。

《通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案
例，2014年6月，快钱将自身拓展
的商户交易变形改造后大规模转
移给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
行北京分行和湖北银商处理，导

致接收交易机构交易量暴增，其
中包含大量套用、冒用、大商户等
违规行为。

银行正在绞尽脑汁绕过银联
与第三方支付等非金机构单独连
接，“最多的时候，一个分行接了
二三十家非金机构。”招商银行负
责收单业务的人士称。

根据发改委 2013年的定价，
收单手续费分为四个等级，餐娱
类的手续费是 1.25%，民生类手
续费 0.38%。如果非金收单机构
直接与发卡银行进行连接，两方
就会私下商定一个价格，或是打
包售卖通道费，这个价格要比发
改委的定价低很多。

不仅如此，原本发卡行、银行
卡组织、收单机构的分成模式也
不再适用。因为这笔交易绕过了

银行卡组织，令其受损，而分行与
收单机构的分成也是私下商定
的。“违规的冲动在分支行，与非
金机构单独连接能够带来几十亿
的结算和存款。”上述银行人士
称。对分支行来说，结算量、存款
都上去了。但是，总行的利益却在
受损。

以宾馆消费为例，通过卡组
织转接，发卡行可以拿到千分之
九的手续费收入。如果，分支行违
规操作，绕过卡组织，只能拿到千
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一年下来，全
行就是几十亿的损失。

此外，通过卡组织转接，需要
填写很多信息，从而保证交易的
完整。卡组织也会对风险进行侦
测。但单独连接却不需要，“商户
是不是真的，支行无法辨识。”这

对银行来说，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通报》显示，招商银行违规

商户数最多，达到 14843家，占比
6.35%。排在前三名的还有中国银
行和农业银行，违规商户数超过
一万家。

以民生银行为例，对于批发
类商户大量采取补贴手续费的方
式，并通过由此带来的存贷款业
务获得收益。银行会给小商户手
续费一价封顶的优惠政策，刷多
少钱，手续费都是26元。

但银行和非金融收单机构的
私下联系，也使价格市场化初露
端倪。“从欧美市场的经验来看，
银行或者非金融机构对商户的服
务是有差异的，政府将商户手续
费强行定价并不科学。”一位在收
单行业浸淫多年的市场人士称。

2006年以前，国内收单市场
的参与者只有四大行和银联商
务。银行会把一些收单业务外包
出去，做一些商户拓展、布放POS
机、维护机具的工作。

之后，股份制银行开始进入
收单市场，在没有实力和国有大
行展开直接竞争的情况下，他们
所采用的竞争策略和支付机构现
在用的差不多，即通过套码的方
式来抢商户、扩规模。

套码是指收单机构为商户设
置的“商户类别码”，以此标明接
受刷卡商户的主营业务和行业属
性，为此商户需要缴付的刷卡手
续费也不同。比如"5812"代表餐
馆，手续费率 1.25%；"5411"代表
超市，手续费率仅为0.38%。

费率不一，就带来了套利空
间。不少收单机构为了抢占市
场，会为商户安排费率低一档，甚
至低两档的MCC码，商户为此就
能少付手续费。其中，公益类交
易和大额交易的费率较低，这类
业务一度占到银行跨行交易额的
70%。

但对银行来说，收单业务不
是主营业务，利润也并不丰厚，是
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外包渐
成趋势。

2010 年，《非金融机构支付
服务管理办法》（二号令）给了这
些机构一个名分。非金收单机构
的数量一下增加了上百家，外包
代理商也多达上千家。

其间，中国的银行卡市场也

经历了三次定价。开始，央行曾
经区分商户的类别制定了两种费
率，即2%和1%；联网通用和银联
成立后，2003 年，央行以批复的
形式同意了银联提交的银行卡跨
行交易收益管理办法，也就是业
内所称的“126 号文”。126 号文
确定了发卡行、银行卡组织和收
单机构 7∶1∶X的利润分成，固定
了发卡方和转接清算机构的收
益，放开了收单机构，并针对商户
类别做了差别定价。

然而，2013年2月，国家发改
委主导了最新调价，形成的格局
是：发卡行、收单机构和银行卡组
织分成的比例为7∶2∶1。

2013年7月，央行出台的《收
单业务管理办法》再次加剧了市

场的博弈。
第 26条规定，收单机构将交

易信息直接发送发卡银行的，应
当在发卡银行遵守与相关银行卡
清算机构的协议约定下，与其签
订合作协议，明确交易信息和资
金安全、持卡人和商户权益保护
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这一条款实际上承认了收单
机构可以与发卡行直接联通，前
提是征得转接清算机构的同意。

“文件出台后，越来越多的收单机
构开始绕过卡组织，和银行直
连。”接近央行的人士称，征求意
见稿中有规定银行卡转接必须经
过央行认可的银行清算组织来处
理。最终的版本选择了折中的表
述，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改革方向

计划与市场

冲动的分支行

为 了 抢 市 场 和

“应付”监管，银行和

收单机构频频联手；

“剪不断，理还乱”的

行业混战背后，银行

卡的价格体系正待修

补重塑。


